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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結與授權事項 
1、 智慧財產權切結及授權同意事項
(1) 本單位同意經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產業競爭力輔導團 AI工具庫上架申請須知」審查上架之AI工具，不限地域、時間及方式將上架之所有圖表、文字、影、音、像以及其他因上架本AI工具所產生的創意與構想等相關資料之智慧財產權無償非專屬授權予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2) 本單位保證本須知AI工具內容為本公司自行企劃，且為執行本工具所有圖表、文字、影、音、像、軟體、硬體或其他器材等以及其他因執行本工具所產生的創意與構想等相關內容，皆為本公司自行創作或已取得著作、商標、專利權人之授權有合法之使用權利，無抄襲、模仿或剽竊等侵害他人權利或著作、商標、專利權之不法情事。
2、 切結事項
茲切結本公司遵循「產業競爭力輔導團 AI工具庫上架申請須知」及符合下列所載事項：
(1) 本單位最近5 年內無執行政府計畫之重大違約紀錄，或因執行政府計畫受停權處分且停權期間尚未屆滿之情事。
(2) 本單位最近 3 年內無欠繳應納稅捐之情事。
(3) 本單位最近 3 年內無違反環境保護、勞工、食品安全衛生或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之相關法律規定且經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情節重大之情事。
(4) 本單位提供之AI工具之原廠及協同開發業者並非陸資企業；工具服務系統（包含：資料運算、儲存、異地備援等所有功能）之機房不得位於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
(5) 本單位未使用、未嵌入、未串接、未引用、未再訓練任何中國大陸地區開發之 AI 模型。
(6) 本單位提供之AI工具內容與說明無不實或涉及抄襲、違法之情事。
(7) 本單位自願受本須知之拘束，另將充分告知AI工具客戶—使用政府補助款之使用方本須知相關權利義務。
(8) 本單位瞭解契約價金之內容限於本須知列舉之AI工具。
(9) 本單位同意提出可佐證本單位與本AI工具契約關係仍繼續存續及仍持續使用之相關數據資料予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並同意其得於去識別化後引用相關數據資料進行分析及利用。
(10) 本單位承諾對於使用方輸入之所有原始資料、參數及數據，僅限於提供本工具約定之功能服務使用。未經使用方同意，不得將相關資料用於基礎模型之訓練、演算法優化或任何第三方之二次利用。
(11) 本單位如有侵害第三人之合法權益時，應自行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如因此致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涉訟或應對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本公司應負責抗辯、支付損害賠償及律師服務等因訴訟衍生之一切費用。
(12) 本單位遵循台灣相關法令，包括但不限於 《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相關子法，建立並實施適當的個人資料管理制度與安全措施，以確保個人資料之合法、正當與安全之處理。
(13) 本單位承諾於計畫執行期間及結束後，皆將依規定妥善保存與處理相關個人資料，並不得將資料任意提供、洩漏或作其他未經授權之使用。
(14) 如因本單位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或相關隱私規範，致主管機關或資料當事人受損者，本單位願自行承擔所有法律責任及後續行政處分，並與補助機關無涉。
(15) 本單位承諾如個人資料保護政策或相關措施有重大變更，將主動通知主管機關並配合必要審查。

□  本單位已明確了解上述所有切結與授權內容，並且同意遵守所有規定，保證提供之佐證資料均屬實，如有不實，願承擔相關法律責任。（同意請勾選）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1、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以下簡稱本署)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於向您蒐集個人資料前，依法向您告知下列事項。
2、 本署因「產業競爭力輔導團」之補助業務等目的，而獲取您下列個人資料類別：姓名、電話、電子郵件、職稱、公司名稱、公司地址。
3、 除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您的個人資料僅供本署於中華民國領域、在前述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內，以合理方式利用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
4、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向本署行使查詢或請求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您的個人資料。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4 條規定，本署得酌收行政作業費用。
5、 若您未提供正確或不提供個人資料，本署將無法為您提供蒐集目的之相關服務。
6、 您瞭解此一條款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且同意本署留存本同意書，供日後取出查驗。
7、 本署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其他機關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時，本署將會善盡監督之責。

個人資料之同意提供：(同意請勾選)
□ 本人已充分知悉貴處上述告知事項，並同意貴處蒐集、處理、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目的之提供。

聯絡人簽章：



	AI工具客戶資料取用與提供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申請上架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產業競爭力輔導團AI工具庫之AI工具（以下簡稱本工具）， 承諾於本工具契約期間，將提供選購該工具之使用方免費、隨時、自行完整下載以下資料與紀錄之權限與方式，如有違反將放棄參與資格。
1、 使用本工具可完整歸屬於使用方企業所創建，並被保存於上架單位資料庫中之資料內容。
2、 使用方使用本工具營運而產生之資料，如客戶會員資料、銷售紀錄等。
3、 使用方因使用本工具所產生之使用紀錄。

此致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 本單位明確瞭解上述說明內容，並且同意遵守本切結書之所有規定。
（同意請勾選）

同意並簽署即代表本單位明確瞭解上述附表2之所有內容，並且同意遵守本表之所有規定。

申請單位（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單位用印： 

授權簽署人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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